
甲
午
年
閏
九
月
初
一
日 

壇
訓 

二O
 

一
四
年
十
月
廿
四
日 

人
之
不
足
信  

其
信
用
若
何 

物
不
以
為
貴  

其
理
想
相
當 

故
此 

人
言
之
高
貴
者 

是
其
沒
益
而
有
發  

是
為
摯
心
之
說
話 

何
以
故 

見
其
利
得
者
而
言  
何
能
真
心
而
有
出 

意
念
妄
為  

何
其
得
能
親
故 

是
故 

多
言
而
不
實  

虚
構
而
有
名  
何
必
能
眾
聽
之 

思
想
單
純
者  

得
其
聞
而
起
舞 

樂
其
歌
頌  

失
之
於
後  

莫
能
拯
益 

如
是
將
來  

道
之
愈
遠  

無
可
收
息  
怪
誰
乎 

物
之
以
為
貴
者  

實
用
而
不
當
耀 

實
而
不
華  

耐
而
久
且  

莫
不
見
而
惜
之 

人
之
所
以
常
情  

為
其
輔
助
之
極 

恐
其
有
失  

要
惜
之 

是
以 

人
物
皆
一
樣  

多
花
而
巧 

未
能
實
至
而
行  

何
能
得
其
長
久 

道
亦
是
矣  

道
能
長
久 

莫
以
花
華
有
作  

只
道
循
理
而
行 

日
月
調
劑  

陰
陽
上
落  

互
得
其
昌  

皆
所
肇
也 

(

後
語) 

人
以
人
論  

事
有
事
理 

莫
為
偏
袒  

適
合
而
行 

（
鼎
脈
持
鸞
） 


